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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女士：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  
23 PP – 重置香港郵政總部  

 
就工務小組委員會於 2018 年 6 月 13 日會議上提出的須

跟進的事項及郭家麒議員在 2018 年 6 月 19 日致函工務小組

委員會主席，要求政府提供的補充資料，經諮詢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香港郵政和建築署，現綜合回覆如下– 
 
 
加建通道以連接擬議郵政綜合大樓與中央郵件中心  
 
2. 經初步評估，我們認為建造一條天橋以連接擬建的郵政

綜合大樓及中央郵件中心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我們將研究落

實計劃的具體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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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郵政總局大樓估計所需的清拆費用及預計尚可使用的年

期  
 
3.  根據三號用地的規劃設計，郵政總局大樓會在作適當

重置後拆卸。拆卸大樓的工程計劃由三號用地的未來發展商

負責，因此有關拆卸工程不需要額外運用公共預算或撥款。

至於清拆大樓估計所需費用，建築署以類似項目的數據的粗

略估算顯示，清拆中環郵政總局大樓估計所需費用約為 3,500
萬元。以上費用不包括清拆地下結構。  
 
4. 樓宇的設計使用年期一般為 50 年，而現時郵政總局大

樓至今已運作約 42 年。對於超過這年期的樓宇，便需要投放

更多資源，以保持樓宇的狀況達至一定的水平。實際需要投

放的資源取決於樓宇當時的狀況和未來的用途，亦視乎樓宇

有否正常使用，和相關的樓宇管理、檢驗、保養及維修等。  
 
 
就三號用地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  
 
三號用地的規劃概念  
 
5.   三號用地是 2011年規劃署完成的《中環新海濱城市規

劃研究》（《研究》）範圍內的八幅主要用地之一，請見附

件甲的位置圖。《研究》中所建議三號用地的設計，是分別

經過 2007年和 2008年兩階段公眾參與活動（詳見下文第 7-14
段）後而制定的。為了平衡增加核心商業區甲級寫字樓供應，

以及在優質海濱用地提供公共空間讓公眾享用的需要，建議

的設計概念融合了高度遠低於鄰近商業大廈的低密度商業發

展、一個南北走向的園景平台以連貫核心商業區內陸位置和

海濱，以及佔地超過整幅用地一半的優質綠化公共空間 1。上

述及其他的城市設計要求已寫入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

於 2016年 12月通過的規劃大綱，而未來發展商在推動三號用

地的發展時，必須落實和符合規劃大綱的要求。三號用地建

議設計概念的構想圖見附件乙。該構想圖摘錄自 2011年發表

的《研究》最後報告資料摘要。  
 
 
                                                 
1  未來的發展商需要闢設最少 25 000 平方米的公眾休憩用地（即三號

用地 47 500 平方米面積的約 53%），其中不少於 12 000 平方米須設

於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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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展三號用地預計會有不少挑戰。用地橫跨兩條主要

道路（耀星街和龍和道），同時亦受到一系列的發展限制，

包括嚴謹的建築物高度限制 2、地下設施和基建等。現時的郵

政總局大樓位處三號用地的西南角，有關位置請見附件甲。

由於上述建築物高度限制，加上建築物高度須以梯級式向海

濱遞減的要求，郵政總局大樓目前佔用的位置會是三號用地

內建築物能夠發展得最高的地點。保留郵政總局不單會令《研

究》所建議的設計無法實現，同時亦會影響該位置的發展潛

力，無法善用該位置的地上和地下空間，並進而影響在三號

用地上發展 150 000平方米商業總樓面面積的可能性。相對中

區（擴展部分）（港島規劃區第 24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容

許的190 000平方米，有關數字已被大幅削減（見下文第9段）。 
 
公眾參與活動  
 
2007年舉行的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7.   規劃署根據城規會的要求，委託顧問展開《研究》，

以優化中環新海濱的城市設計大綱。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於

2007年 5月至 9月舉行，邀請公眾就城市設計目標及議題、可

持續設計評估大綱，和城市設計考慮因素發表意見，期間舉

辦一連串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  –  
 

(a) 在不同地點派發小冊子和意見表；  
(b) 邀請公眾提交書面意見；  
(c) 於中環新天星碼頭舉辦展覽；  
(d) 設立專用網站；  
(e) 為相關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成員舉辦專題小組工

作坊；  
(f) 為大眾、相關持份者和關注團體，以及專業團體和

相關公眾及諮詢團體的代表舉辦公眾參與論壇；及  
(g) 為不同的公眾及諮詢團體（包括立法會民政事務委

員會當時設立的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立法會前規

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檢討中區海旁（包括添馬

艦舊址）規劃小組委員會、城規會、前共建維港委

員會海港計劃檢討小組委員會、相關區議會、當時

的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規劃小組委員會），和有

                                                 
2  三號用地設有兩個不同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西部的限制為主水平基

準上 50 米；東部的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上 1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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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團體（即香港規劃師學會及香港地產行政師

學會）舉辦簡介會和諮詢會。  
 

8.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報告見規劃署網站 3。意見收集書

的樣本見附件丙。  
 
2008年舉行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9.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於 2008年 4月至 7月舉行。在考慮過

第一階段所收集的公眾意見後，中環新海濱的城市設計大綱

作出了修訂，其中三號用地的建議商業總樓面面積，由190 000
平方米縮減至約150 000平方米，亦提出兩個園景平台方案（包

括園景平台較小的概念A，和園景平台較大的概念B，見附件

丁第二階段公眾參與：諮詢摘要的節錄），收集市民意見。  
 
10.  從附件丁的概念圖可見，擬議的發展將涵蓋整個三號

用地，並須拆除用地上所有建築，包括郵政總局大樓，方可

推進。有關設計概念也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的公眾展

覽（見下文第11（ a）段）內的實體模型清楚向公眾展示，好

讓公眾對有關設計概念提供意見，當時有個別市民對應否保

留郵政總局表達意見。事實上，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其

中一個主要城市設計重點，是要尊重文化歷史脈絡。就此，

相關公眾參與諮詢摘要列出了一系列中環的文化歷史地點，

當中並沒有郵政總局大樓。  
 
11.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期間，舉辦了廣泛的活動，從不同

渠道收集市民的意見，包括– 
 

(a) 2場公眾展覽  （共有  13 700 名訪客）；   
(b) 7場巡迴展覽  （共有  11 340 名訪客）；   
(c) 由城大專業顧問有限公司舉辦的專題小組工作坊  

（有49名來自相關專業及學術團體的參與者）及公

眾參與論壇  （有142名公眾人士參與）；   
(d) 為7所學校及2間有興趣的團體提供導賞活動；及  
(e) 為18區區議會、相關公共及諮詢團體，和有興趣的

專業團體和組織舉辦了簡介會，包括立法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及發展事務委員會。  
 

                                                 
3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comp_s/UDS/chi_v1/pem_ch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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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局亦委託了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就循以下不

同渠道收集的公眾意見進行分析– 
 

(a) 1 872 份意見卡；   
(b) 365 個於公眾展覽場地完成的有效面談訪問；  
(c) 2 471 個成功的電話調查；及  
(d) 64 份書面意見。  

 
13.  意見卡由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顧問研究小組，在

諮詢前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專責小

組（專責小組）後擬備。訪問的問卷，以及專題小組工作坊

和公眾參與論壇所使用的意見收集表，則參照意見卡而擬備。 
 
14.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報告見規劃署網站 4。有關報

告夾附了意見卡及意見收集表，當中與三號用地相關的節錄

見附件戊。  
   
2008年後的參與活動  
 
15.  當局於 2008年 12月向專責小組簡報第二階段公眾參與

的結果。小組其後於2009年2月舉辦一場公眾論壇，聽取公眾

意見。有關論壇共有140人參與，包括前共建維港委員會、專

責小組、城規會、區議會、學術機構、關注團體及組織，以

及一些公眾人士。  
 
16.  當局於 2009年 11月向立法會提交參考資料摘要，介紹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以及主要用地的修訂設計概

念；並於 2009年及 2010期間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當時轄

下的海濱規劃小組、相關區議會、前共建維港委員會，以及

城規會匯報。  
 
公眾參與活動的相關結果  
 
17.  根據 2009年 12月由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發表的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意見蒐集活動最後報告》，三號用地的

兩個設計方案普遍獲得支持，其中園境平台較大的方案，較

平台較小的方案得到更多支持。規劃署於2011年3月，發表《研

究》的最後報告書。  
                                                 
4https://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comp_s/UDS/chi_v1/stage2_poce_fr_chi.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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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收集表樣本
(專題小組工作坊和公眾參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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